
苏州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产品名称 苏州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公司名称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1.00/件

规格参数 苏州职业危害:苏州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苏州职业危害:苏州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苏州职业危害:苏州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公司地址 苏州高新区滨河路永和街7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51420656 15851420656

产品详情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2006年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2010年顺利通
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并获得江苏省安监局颁发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 乙级
资质；2014年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2014年12月03日被江苏省环保厅公示为
“批通过环境监测业务能力认定的社会（综合）环境检测机构”。公司检测用房4000平方米，实验室面
积3300平方米,检测仪器设备230多台，辅助设备60余台，固定资产2700余万元，现有检测项目包括水和废
水（含大气降水）、空气和废气（含室内空气）、生活饮用水、土壤、底泥、固废、噪声、装饰装修材
料、有毒物质，以及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等共654项，基本覆盖了环境检测，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各个领
域，能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公正数据，并可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与评价报告。公司全面贯彻“科
学规范、及时准确、客观公正、服务”的质量方针，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服务意识，竭诚为客户提供
的服务，同时公司以创建环境检测实验室、满足客户需求和服务大众为宗旨，立足苏州，服务省内，致
力于环境和职业健康领域的检测与咨询，公司将以的品质、的服务、规范的检测来赢得市场，服务社会
，与广大客户同心协力，共赴。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服务范围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服务定义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对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职业病防护设施
及其他职业病防护措施与效果、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情况等进行的综合评价。     

服务内容  1.项目委托+资料收集：收集资料

浅论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的关系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规定》第二十条款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
“职业病危害因素严重的用人单位，除遵守前款规定外，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由此可见，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和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是企业的法定主体责任之一。但是，职业健康监管执法人员都有这样的疑惑，如果一个企业做了
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评价，当年是否还需要再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法律法规并未作出明确规
定。

笔者认为，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与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都是了解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水平的必要
手段，如果一个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当年做了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且对不达标的项目进行了
完全整改达标，该年度可以不再做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原因如下：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与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整体与分项的关系。现状评价
是对企业职业卫生现有的状况全方面的评价，其中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的各项数据。根据AQ/T
4279—2015《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技术导则》中有关规定，现状评价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
及检测，而且现状评价时的检测较每年度的定期检测又增加了检测频次，确保检测数据更加**无误。综
上所述，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职业病危害评价的周期应该是：年检测第二年检测第三年现状评价
第四年检测第五年检测第六年现状评价第七年检测⋯⋯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弄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职监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才不至于出现失之于宽，失之于严等偏差，既避免企业
重复检测，又避免使法律法规的规定留于形式。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是什么？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是对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接触水平、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其他
职业病防护措施与效果、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情况等进行的综合评价。

做“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有什么好处呢？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会依据现场调查、工艺环节将用人单位生产工作划分为不同的评价单元，依据
现场检测和实验室结果对不同评价单元，指出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点出职业病高风险工作岗位及接
害对象，并提出详细的控制建议。

 

1、操作性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能让用人单位的职业健康管理人员更加直观、切实的根据不同风险级别开展管
理工作，整改措施拳拳到肉。

2、针对性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会对职业病高风险工作岗位的防护设施、警示告知、劳保用品重点强调。

3、法制性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除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外，还为卫生行政部门实施职业病危害分类监管、综
合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4、预见性

对于出现确诊职业病的用人单位，通过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来全面评估自身职业危害风险，能



提高自身的职业健康管理整体水平，能有效防范再次出现职业病病例。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与定期检测有何不同？

1、“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涵盖定期检测所有内容，包括用人单位的原辅材料，工艺流程，设备部件，
建筑卫生学，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检测等。

除此之外，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还从防护设置、应急救援设施、健康监护、防护、辅助用室、职业
健康管理等方面综合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情况。

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内容的角度来看，“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和定期检测的关系如下：

 

因此，做“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的内容、范围更广。同时，做“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可视为已完成
当年度的定期检测工作。

怎么判断是否必须开展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依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第二十条款：“职业病危害严重的
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包括：《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
5号）中分类为"严重"的行业类别用人单位。（以下为部分内容截图）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可以识别我们生产中常见的金属加工、设备制造、电
池制造、化工制品、皮革制品、印刷、汽车制造等行业都属于分类为"严重"的行业类别用人单位。

当然，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都会依据技术
改进、工艺革新、现场管理等实际情况实时调整。行业风险分类为“一般”的用人单位近1次职业病危害
评价"报告分类为"严重"的用人单位也归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

应该做而不做“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有什么法律后果呢？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对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提出了要求：

1、第二十条款：“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2、第二十一条款：“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的其他情
形的，应当及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3、第五十条第四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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